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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9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 月 28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，预

计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为

亏损 3.8 亿元至 4.9 亿元，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亏损 3,859 万

元。公司披露主要系对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祥盛

环保”）计提大额商誉减值、对应收陈荣的业绩补偿款计提全额坏账

准备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、民用空净设备未能有效开拓市场等因素

影响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如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： 

1．业绩预告称，你公司拟对祥盛环保商誉账面值 27,677 万元全

额计提减值。2019 年 10 月，你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祥盛环保 51%

股权，交易价格为 46,000 万元，交易对手方陈荣、张炳国、廖育华

承诺祥盛环保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,000

万元、9,600 万元和 10,400 万元。2020 年祥盛环保净利润 4,596.75 万

元，你公司对其计提 5,797.23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。2021年 3 月 29日，

你公司向杭州义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义通”）

支付 9,000 万元购买祥盛环保股权，累计持有祥盛环保 63.71%的股权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本次对祥盛环保商誉减值测试的主要参数，包括

预测期内收入、毛利率、期间费用率、折现率等信息，并结合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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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对我部相关问询函的回复内容，祥盛环保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

后的业务开展情况、经营状况、所处行业变化趋势、在手订单等情况，

分析说明公司历次收购祥盛环保股权的估值依据，历次评估参数的设

定是否合理、谨慎，前后出现重大变化（如适用）的原因和合理性，

公司在此前交易和回复问询中未能预见相关因素变化的原因和合理

性，相关信息披露和回复是否真实、准确； 

（2）请核查说明公司 2020 年末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及时、充

分； 

（3）董事会和相应高级管理人员在交易筹划和审议中履行的审慎

调查和决策情况，是否勤勉尽责，是否存在故意高价收购、利益输送

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； 

（4）请结合前述回复说明公司收购祥盛环保股权后其经营情况短

时间即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。 

2. 业绩预告称，鉴于陈荣还款能力及意愿的大幅减弱，对应收

陈荣的剩余业绩补偿账面净值 4,741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2020 年

9 月 18 日，前述资产置换完成，公司披露收到陈荣等交易对方的承

诺函，承诺对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锁定，以作为履行业绩承诺

补偿义务的保证，此后相关股份存在被质权人冻结和强制平仓情形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在收购祥盛环保时，就交易对手方陈荣、张炳

国、廖育华的履行业绩补偿能力进行评估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合理性、

充分性，未能预见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变化的原因； 

（2）公司为追偿业绩补偿款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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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充分性、合理性，业绩补偿款的回收可能及其判断依据； 

（3）减值计提的测算依据、过程、及时性和合理性； 

（4）公司是否对相关损失进行内部追责处理及其原因，是否存在

故意拖延、放弃权利等并变相为交易对方输送利益的情形。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2 月 1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厦门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
